
关于梳理全县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检查

主体资格的通知

各乡镇、县直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若干举措的通知》（晋政办发〔2025〕9号）中“明确行政检查主体”和“严格行政检查主体管理”的要求，按照省司法厅《关于梳理全省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检查主体资格的通知》和市司法局《关于梳理全市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检查主体资格的通知》，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梳理范围

全县法定行政执法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执法职权的组织和受委托的组织。
二、梳理内容

各乡镇、县直各有关单位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对照最新“三定”方案，全面梳理本部门（含部门管理的行政执法主体，下同）的基本信息、性质、执法主体类别、执法依据和执法职权类型等情况，重点梳理本部门是否具有行政执法权，特别是行政检查权；行使的行政执法权，特别是行政检查权是否具有法定依据，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是否现行有效；委托执法的，是否具有法律、法规、规章的委托依据，委托手续是否完备，委托权限是否清晰。

各乡镇、县直各有关单位梳理完成后，请填写《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检查主体资格基本信息》（附件2），形成《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检查主体情况报告》（附件3），报主要负责人审定并加盖公章，于4月21日前报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室。“三定”方案涉密的，请报送脱密后的内容。无法提供“三定”方案的，请在报告中说明。部门管理的行政执法主体由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资格梳理与公布工作。

各乡镇、县直有关各单位参照本通知，组织好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检查主体资格梳理工作，确保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检查主体名单于6月底前公布到位。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开展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检查主体资格梳理工作，是保障行政执法主体依法履职的基础，各乡镇、县直有关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本次工作为契机，严格梳理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执法依据，为依法开展行政执法活动，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奠定基础。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县直各有关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严格按照要求，科学谋划，周密部署，确保按时完成梳理任务。
（三）严格审查把关。各乡镇、县直各有关单位是本次梳理工作的责任主体，对填报信息的合法性、准确性负责，要严格审查标准，按要求梳理、审查、填报相关信息材料，确保各项信息数据准确无误，按时完成梳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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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玉县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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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填报说明

1.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中，“明确行政检查主体，严禁不具备主体资格的组织实施行政检查”相关规定，附件2中未勾选行政检查职能并提供行政检查依据的，视为无此项职能，将不列入行政检查主体名单，后续不得开展行政检查工作。请仔细梳理本部门主要执法依据，认真填报。
2.主要执法依据是指法律、法规、规章，请在附件2“主要执法依据”一栏中逐项列明行政检查依据，例：《XX法》第X条第X款+具体内容，其他执法依据：例：《XX法》第X条第X款+具体内容。不得仅提供法律名称。不得填报宪法、组织法、规范性文件等作为行政执法依据。附件2填报内容不得空项，如某一项暂无内容，请填“无”或其他表意文字。
3.附件3中“三定”方案只提供涉及行政执法职能的条款。

4.委托执法组织应在附件3中列明委托依据、事项、权限及委托书情况。委托依据不得只填写行政处罚法相关条款，要列出规定了委托事项的具体法律、法规、规章条款。无委托组织的请在“受委托组织名称”一栏注明“无”。

附件2

	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检查主体资格基本信息

	单位：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执法机关
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办公地址
	　
　
	成立时间
	

	执法机关
性质
	□法定行政执法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执法职权
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处罚      □行政许可      □行政强制    

□行政征收征用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               

	是否

垂直管理
	□是         □中央垂直管理部门

□否         □省以下垂直管理部门

	是否

委托执法
	受委托组织名称：             委托协议是否报备：□是   □否

	编制情况
	行政编制人数
	
	实有人数
	
	执法人员持证情况
	□省政府
□国家部委
□其他

	
	事业编制人数
	
	实有人数
	
	
	

	主要执法
依据
	行政检查依据：例：《XX法》第X条第X款+具体内容

其他执法依据：例：《XX法》第X条第X款+具体内容

	执法机关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司法行政机关审查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3 
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检查主体情况报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部门“三定”方案，经梳理审查，本部门及部门管理的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检查主体梳理情况如下：
经梳理，现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单位共（）个，其中法定行政机关（）个，     （请填具有或不具有）行政检查职能，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个，     （请填具有或不具有）行政检查职能；依法受委托执法的组织（）个，（请填具有或不具有）行政检查职能。

分别是：
（一）法定行政机关

（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三）依法受委托执法的组织

（四）其他事项
......
附：1.本部门“三定”方案
2.委托执法相关资料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右  玉  县  司  法  局










